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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79,175,306股

2、发行价格：5.14元/股

3、认购方式：现金

4、募集资金总额：406,961,072.84元

5、募集资金净额：402,473,318.13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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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上市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发行人/农发种业/公
司/本公司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发集团 指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华农资产 指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垦公司 指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本次特定对

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历次章程修正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董事会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 指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上市公告书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差异，均因

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释

义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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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述

中文名称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eed Group Co.,Ltd.

成立日期 1999年 8月 13日

上市日期 2001年 1月 19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代码 600313

股票简称 农发种业

总股本 1,161,373,969股

法定代表人 何才文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 15号院 1号楼 13层 13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3层

联系电话 010-88067521

联系传真 010-88067519

公司网站 https://znfzy.cnadc.com.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016E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转基因农作物

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农药批发。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

务；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粮食收购；粮油仓储服务；食用农产

品批发；货物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肥销售；

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花卉种植；蔬菜种植；水果种

植

（二）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农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化肥贸易业务以及专用品种粮订单业务。其中，农作物种子业务是公司核心业务，

主要产品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油菜、大豆等多种农作物种子，由所属河南地

神等 10余家种业子企业开展研发、繁育、生产和销售。

公司农药业务由所属河南农化及其子公司山东颖泰开展生产经营，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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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间体MEA、DEA、硝基甲苯，农药原药乙草胺等。

公司化肥贸易业务由所属华垦国际运营，主要从事国外优质农用化肥的进口

与国内市场化推广。目前华垦国际经营产品体系完善，产品主要包括资源性钾肥、

高品质复合肥、国家扶持的绿色高效特种肥料，涵盖多元化的产品矩阵。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 8月 15日，发行人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的相关议案。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5年 8月 16日公告。

2025年 9 月 29日，发行人召开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25年 9月 30日公告。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5年 11月 2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上交所

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

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该事项已于 2025年 11月 26日公告。

2026年 1月 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25年 12月 29日出具的《关于

同意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96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事项已于 2026

年 1月 7日公告。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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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20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

华农资产发出了《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

资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

2026年 1月 22日，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地泰华会验字[2026]001-2号），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止，华泰

联合证券指定的股东缴存款的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

的4000021729200638567账号已收到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共2家特定投资者

缴付的认购资金 2笔，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

2026年 1月 22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资

金剩余款项划转至农发种业指定存储账户中。

2026年 1月 22日，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地泰华会验字[2026]001-3号），截至 2026年 1月 22日，农发种

业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9,175,30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4,487,754.71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402,473,318.1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9,175,306.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23,298,012.13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79,175,306 股，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966 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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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发

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认购协议》的约定。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5.1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06,961,072.8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4,487,754.7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2,473,318.13元。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九）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26年 1月 20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

华农资产发出了《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

资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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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22日，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地泰华会验字[2026]001-2号），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止，华泰

联合证券指定的股东缴存款的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

的4000021729200638567账号已收到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共2家特定投资者

缴付的认购资金 2笔，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

2026年 1月 22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资

金剩余款项划转至农发种业指定存储账户中。

2026年 1月 22日，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地泰华会验字[2026]001-3号），截至 2026年 1月 22日，农发种

业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9,175,30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06,961,072.84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4,487,754.71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402,473,318.1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9,175,306.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23,298,012.13元。

（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6年 1月 29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79,175,306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十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国农发集团

公司名称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5年 6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 孔繁新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30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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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8层

注册地址 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中国农发集团总部

注册资本 455,613.591015万元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承包境外渔业工程及境内渔业国际招标工程；海洋捕捞、养殖、加工

方面的国际渔业合作；承担本行业我国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对外提供

与渔业有关的咨询、勘察和设计；利用外方资源、资金和技术在境内

开展劳务合作；进出口业务；承办来料加工；水产行业对外咨询服务；

渔船、渔机及渔需物资的销售

认购数量 59,720,054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

（2）华农资产

公司名称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年 4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 周紫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101712496N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5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号 5号楼 5层 509室

注册资本 7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销售农产品、土产品、饲料添加剂（不含兽用生物

制品）、针纺织品、日用品、工艺美术品、花鸟鱼虫、农、牧、渔名

特优产品所需的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饲料、农膜；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物业管理；销售食品、农作物种

子

认购数量 19,455,252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中国

农发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华农资产系中国农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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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

大交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相关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不影响发行人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除公司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

已披露的交易之外，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已是公司的公司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

交易，但本次发行后没有新增关联方。本次发行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和披露程序。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增加新的关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

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

行人及其主要股东（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

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行类第 6号》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十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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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上交所

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

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

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

对象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不存在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名股实债”等非自有或自筹资金入股的情形，

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投资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

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

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

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中国

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发行对象中国农发集团和华农资产除外）直接或通

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

形；不存在通过与发行人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认购

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规，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

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选择

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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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发行人与中国农发集团、华农资产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的生效条件己经成就，该等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

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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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6年 1月 29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农发种业

证券代码为：600313.SH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

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股票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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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票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 - 79,175,306 79,175,306 6.8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082,198,663 100.00 - 1,082,198,663 93.18

合计 1,082,198,663 100.00 79,175,306 1,161,373,969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中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 中垦公司 国有法人 250,250,000 23.12% -

2 中国农发集团 国有法人 130,663,154 12.07% -

3 华农资产 国有法人 49,619,134 4.59% -

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75,900 3.00%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924,500 0.64%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3,823 0.53% -

7 亳州郡泽方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500,000 0.42% -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17,500 0.38% -

9 连云港皓宏智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773,400 0.35%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00,900 0.30% -

合计 491,218,311 45.40% -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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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6年 1月 29日（新增股份登记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0,250,000 21.55% -

2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383,208 16.39% 59,720,054

3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074,386 5.95% 19,455,252

4 吴建毅 自然人 7,989,802 0.69%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732,970 0.67% -

6 易小余 自然人 5,149,200 0.44% -

7

北京涌泉润物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涌

泉惊涛骇浪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85,000 0.25%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农

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58,297 0.23% -

9 胡凤忠 自然人 2,322,600 0.20% -

1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2,258,464 0.19% -

合计 540,703,927 46.56% 79,175,306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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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资产总计 508,872.05 528,373.59 483,221.32 400,450.96

负债合计 206,850.93 234,802.14 195,583.31 142,220.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2,021.12 293,571.45 287,638.01 258,230.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97,296.79 190,992.37 186,364.67 173,659.03

注：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末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367,700.71 556,300.30 676,077.28 524,826.30

营业利润 11,049.01 10,058.28 22,714.74 20,396.05

利润总额 10,561.28 11,341.76 22,511.45 38,061.67

净利润 8,751.19 8,815.05 21,664.76 30,690.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6,198.19 4,688.72 12,701.37 23,007.2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65.26 -7,658.30 60,556.24 2,277.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89.88 -8,060.24 -26,636.51 32,287.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5.31 -5,581.01 3,866.00 -15,988.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709.93 -21,386.38 37,784.49 18,603.91

（四）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5.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流动比率（倍） 2.48 2.08 2.38 2.26

速动比率（倍） 1.70 1.53 1.86 1.53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40.65% 44.44% 40.47%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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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1.82 16.92 25.30 21.24

存货周转率（次） 4.31 5.98 7.73 6.7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16 -0.07 0.56 0.0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5 -0.20 0.35 0.17

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账面价值+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2]，
2025年 1-9月数据已年化；

5、存货周转率=当期营业成本/[（存货期初账面价值+存货期末账面价值）/2]，2025年 1-9
月数据已年化；

6、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份总数；

7、每股净现金流量=当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份总数。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400,450.96 万元、483,221.32 万元、528,373.59 万元和 508,872.05 万元，以流动

资产为主，资产规模整体呈稳定增长态势。2023年末，公司资产规模增加主要

系收到国拨资金 25,500.00万元导致货币资金增加及收到河南农化 2.2165亿元业

绩补偿款后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导致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所致。2024年末，公司资产规模增加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子公司华垦国

际根据合同进度于 12月向供应商白俄钾肥、Top Trading Limited、死海化工支付

较高金额的钾肥货款，该等供应商的预付货款已根据到货情况结转完毕。2025

年 9月末，公司资产规模有所下降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预付款项减少所致。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42,220.09 万元、195,583.31 万元、234,802.14 万元和 206,850.93 万元。公司负

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23年、2024年末规模增长较快主要系合同负债金额增长，

子公司华垦国际化肥业务采用预收部分货款的模式，期末多个大客户在 12月付

款采购春耕化肥，相关大额预收款项期后已实现销售结转；公司非流动负债占比

相对较小，主要由长期应付款及递延收益构成，2023 年末非流动负债增长主要



19

系当年收到中国农发集团下拨的 25,50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金导致长期应

付款增加所致。

2、偿债能力分析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以及 2025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35.51%、40.47%、44.44%和 40.65%，其中 2023年资产负债率水平上升主

要系华成种业当年纳入合并范围，而华成种业因业务开展需要存在较多的短期借

款，期末资产负债率较高所致，2024 年资产负债率水平上升主要系子公司华垦

国际化肥业务采用预收部分货款的模式，2024年多个大客户在 12月付款，期末

存在大额预收款项所致。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以及 2025 年 9 月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

别为 2.26倍、2.38倍、2.08倍和 2.48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1.53倍、1.86倍、1.53

倍和 1.70倍，其中 2023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相对较高，2023年主要系当年收

到中国农发集团下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金 25,500.00亿元，期末货币资金增加较

多所致，2025年 9月末主要系化肥业务受季节性影响，9月末的预收款下降所致。

3、盈利能力分析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以及 2025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4,826.30 万元、676,077.28 万元、556,300.30 万元和 367,700.71 万元。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3,007.20万元、12,701.37万元、4,688.72万元

和 6,198.19万元。2022年度至 2024年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农药业务

毛利率及收入占比大幅下降所致，2025年 1-9月受下游市场环境有所缓和等因素

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为 367,700.71万元，同比增长 21.66%，在农药毛利率有所

修复及占比较高的化肥业务毛利率有所提升的共同影响下，公司归母净利润较

2024年增长 32.19%，经营业绩整体得到修复。

4、营运能力分析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以及 2025年 1-9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

分别为 21.24、25.30、16.92和 11.82（经年化处理），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6.73、

7.73、5.98和 4.31（经年化处理），其中 2023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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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主要系当年化肥业务收入增长较多，而化肥业务的回款效率及存货周

转效率相对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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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栋 401

法定代表人：江禹

保荐代表人：甄清、张烃烃

项目协办人：李芷薇

项目组成员：廖君、韩雨辰、李秋岩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40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号亮马河大厦写字楼 1座 22层

负责人：汪冬

经办律师：杜国平、邢飞

电话：010-65906639

传真：010-6510703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10层 100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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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王丽君

签字会计师：王丽君、邹昕、李冠楠

电话：010-63566609

传真：010-6518566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北京大地泰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6号院 3号楼 10层 1003-1005

负责人：王丽君

签字会计师：王丽君、邹昕、李冠楠

电话：010-63566609

传真：010-6518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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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本次具体负责推荐的保荐代表人为甄清和张烃烃。其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甄清先生：供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线，保荐代表人。

曾主持或参与有研新材、北玻股份、普莱柯、中国能建、东风汽车、华剑智能、

渤海汽车、北京银行、民生银行等公司的 IPO、再融资或并购重组项目。

张烃烃先生：供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线，保荐代表

人。曾主持或参与过长青集团可转债、平煤股份可转债、隆华科技可转债、工商

银行优先股、招商局集团可交换债、三峡集团可交换债、三峡水利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纳思达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项目。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认为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证券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

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证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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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25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六）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 3层

电话：010-88067521

传真：010-8806751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号金融街中心 C座 21层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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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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